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遴选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细则

（2016 年 3 月 30 日修订）

根据教育部教学厅 2014[5]号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精神和“安

徽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

法”，经金融学院推免遴选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特制定本细则。

一、综合成绩评定

推免生总成绩由考试课总评成绩、获奖情况、科研与创新能力成

绩三部分组成，其中：六个学期考试课总评成绩占 70%，获奖情况占总

15%，科研与创新能力占 15%。

获奖成绩=（其他名次获奖积分/第一名获奖积分）*15（其中按照

获奖分项积分排序，第一名计 15分）；

科研与创新成绩=（其他名次科研创新积分/第一名科研创新积分）

*15 分（其中按照科研与创新分项积分排序，第一名计 15分）。

在实际操作中如出现异常值，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得分。

二、获奖情况积分范围

1、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获奖，学科竞赛范围依据《安徽财经大学

学生学科竞赛奖励办法》规定的奖项、“安财杯”金融虚拟仿真投资大

赛和安徽省大学生金融投资创新大赛（省级 B 类学科竞赛）个人奖项

获得者；以团队形式参赛获奖限前三名，得分系数分别为：

1、0.5、0.3；

2、荣誉称号包括荣获院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团干、优秀团员、国家奖学金、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社会实践优秀团

队；



3、在精神文明及和谐社会创建活动（见义勇为、志愿服务、支教

扶贫等典型事例）中作出突出贡献，获得县级及以上新闻媒体报道、

有事实依据并由院推免遴选工作领导小组认定。

三、科研与创新能力积分范围

1、在《安徽财经大学中文学术期刊分类目录》（2012）的期刊上

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与经济管理类相关学术论文（正文 3000 字

以上，在入学年 9月 1 日——推免年 8月 31 日期间发表，需提供期刊

原件，用稿通知一律不算，文字复制比不超过 20%，一旦发现学术不端

行为，取消推免资格，并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处分）；在省级党报及以

上报纸（理论版）发表的学术论文；被二级及以上学会学术会议录用

的征文；

2、主持院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和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必须结项方可计分，只立项不结项不能获得积分，

立项并结项一次性获得积分；不到结项时间的项目取得研究成果（公

开发表论文）标明项目编号的视为结项。

3、校级及以上获奖的社会实践调研报告，文字复制比不超过 20%；

本细则解释权归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推免遴选硕士研究生工作领导

小组，自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开始执行。

金融学院

2016 年 3月 30 日

附件：1、获奖情况、科研与创新能力成绩分项积分细则

2、获奖及科研与创新能力积分表

3、安徽财经大学中文学术期刊分类目录（2012）

4、安徽财经大学学生学科竞赛奖励办法


